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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補助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本條例第二條所定之退除役官兵。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範圍，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

簡稱輔導會）公告之機關（構）辦理職業訓練班為限。 

第四條    退除役官兵申請訓練費用補助，應提出參訓申請（申請

表格式如附件一），經戶籍所在地或居住（通訊）地之輔導

會所屬榮民服務處（以下簡稱榮服處）核准同意後參加。 

第五條    訓練費用補助之次數及金額如下： 

一、每年限申請二次。 

二、補助總金額區分為下列二種： 

(一)第一類退除役官兵：新臺幣十二萬元。 

(二)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新臺幣八萬元。 

首次申請補助超過前項第二款所定補助總金額上限

者，得予全額補助。 

第六條    申請人於完成職業訓練課程之翌日起四個月內，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原核准參加訓練之榮服處申請補助：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 

二、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三、繳費收據正本。 

四、結訓證明文件影本。 

五、相關職業保險證明影本，其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

者，並檢附任職機構所開立在職證明正本。但參加

農業相關職業訓練者，免附。 

未依前項規定檢齊文件，其能補正者，榮服處應通知申

請人於二十日內補正，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逕行駁回。 

第七條    前條申請補助經審查符合相關規定者，予以核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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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者，予以駁回。 

第八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非第二條所定退除役官兵。 

  二、申請時已具公務人員、教師身分。 

  三、非第三條公告之職業訓練班。 

  四、未依第四條規定申請核准參加。 

  五、逾第五條所定補助金額或次數。 

  六、逾第六條第一項所定申請期限。 

  七、申請補助課程已由政府提供全額訓練費用之  

    補助。 

  八、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 

    訓。 

  九、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申請補助。 

  十、同一時期已受輔導會就業(包含職業訓練)、 

    就養或就學輔導安置。 

  具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溢領之金額，由榮服處以

書面命溢領人於三十日內繳還。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 

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申請表 
（由申請人填寫）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身分別：□第一類退除役官兵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聯絡方式：電話：                  行動電話：                   

地址：                                             

電子郵址：                                         

職業訓練班資料：   

（一）辦訓機關（構）名稱（全名）： 

（二）課程名稱： 

（三）訓練起迄日：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訓練總時數： 

（五）訓練費用：             (實際補助金額以訓後審查核准為準)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榮民服務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人員：                 

 

 

榮民 

服務處 

審查意見 

□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非退除役官兵。 

□同一時期已受輔導會就業(包含職業訓練)、就養或就學輔導安置。 

□具公務人員、教師身分。 

□非輔導會公告之職業訓練班。 

□未於參訓前提出申請。 

□逾補助金額或次數。 

備註事項： 

承辦單位：                            機關長官：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參加職業訓練須先提出申請表，並經戶籍所在地或居住（通訊）地之榮民服務處核

准同意。 

二、職訓補助班應以輔導會公告之職業訓練班次為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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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 
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表 

身 分 別     □第一類退除役官兵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辦  訓  機  構  

課 程 名 稱  

開 訓 日 期 年    月     日 

結 訓 日 期 年    月     日 

繳 費 金 額                  元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申 請 金 額                  元 

聯

絡

方

式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址： 

申

請

人

填

寫 

申請檢附資料： 

□本人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繳費收據正本 

□結訓證明文件影本 

□職業保險證明：  

□相關職業保險繳費證明影本 

□投保職業工會者並檢附在職證明正本 

□參加農業相關職業訓練者免附保險繳

費及在職證明 

本項補助申請，本人已詳閱作業規定，且依規

定辦理，並簽名確認負責，如有不實，同意繳

回補助款項並依法處理。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榮民服務處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人員： 

榮

民

服

務

處

審

查

意

見 
審核結果： 

□符合補助：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元。 

□不符合補助： 

  □有本辦法第六條第二項不能補正或屆

期未補正之情形。                               

 □有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款之情

形：                           

                                   

□其他： 

承辦人： 

 

 

業務主管： 

 

 

複審會計： 

 

 

首長核定： 

 

附件二 


